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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与承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受东

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普光磁”或“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委

托，担任此次铭普光磁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

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系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关于配合做好并购

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以及《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

和《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要求，按照证券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经过审慎的

尽职调查和对上市公司相关申报和披露文件审慎核查后出具，以供中国证监会、

深交所及有关各方参考。 

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无任何关联关系。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

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向本独立财务顾问

提供。相关各方对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相关各方保证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

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是在假设本次

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均按相关协议的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的基础上提

出的，若上述假设不成立，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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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深交所《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以及《国

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

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设计的四个方面发表

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

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

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

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本次交易为铭普光磁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范令君、杨成仲、

黄洪云、孟令智、蒲朝斌、李勇平、何勇、邹有水、魏凯、周静、李林保所持有

的成都市克莱微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莱微波”）95.22%股权。克莱微

波专注于固态功率放大产品、微波组件、天线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广泛

应用于电子对抗、雷达、通信、测试测量等军事领域，装备在车载、弹载、机载、

舰载等多种武器平台。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

克莱微波所处行业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行业或企业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

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

意见》确定的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范畴。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是否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克莱微波主要从事固态功率放大器、发射机、T/R组件、

微波组件、接收机、天线类产品等微波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上市公司主要

业务系光磁通信元器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可

在原有民用通信业务基础上进一步搭建以军工企业、军工科研院所为核心的军工

电子信息业务板块，通过对各自生产工艺、技术资源、研发资源、客户资源的整

合，在产品种类升级、客户范围扩大等方面产生协同效应，以推动上市公司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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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领域继续发展壮大。上市公司与克莱微波所处行业均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属于同行业并购。  

本次交易前，杨先进持有铭普光磁95,348,1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40%，

为公司控股股东，焦彩红持有铭普光磁6,239,3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7%。杨

先进与焦彩红为夫妻关系，两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101,587,500股，持股比例为

48.37%，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为59,800万元，其中以现金支

付的比例为30%，以股份支付的比例为70%，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21.53

元/股，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发行股份数量为19,442,638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考虑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份的情况下，杨先进、焦彩

红夫妇直接控制上市公司股权比例为44.28%，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化，不构成重组上市。 

因此，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类型为同行业并购，同时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

上市。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本次交易中，铭普光磁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范令君、杨成仲、

黄洪云、孟令智、蒲朝斌、李勇平、何勇、邹有水、魏凯、周静、李林保所持有

的成都市克莱微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莱微波”）95.22%股权。同时，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亦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涉及发行股份。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经核查，铭普光磁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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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标的公司涉及的行业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

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 12 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

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并购，不构成重组上

市；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发行股份； 

4、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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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张  文           张洪滨 崔  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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